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民權法律中心
高等法院就在囚人士投票權提出司法覆核個案展開聆訊

新聞稿


投票權是一項重要的公民政治參與權利，任何限制行使投票權利的法例及政策，必須合乎適度及合理，否則只會損害公民政治權益。

本港永久性居民普遍均享有 投票權，選出其議會中的代表。惟現行《立法會條例》規定，任何香港永久性居民若在選民登記期間因服刑而被監禁，即喪失登記為選民的資格
；選民若在選舉期間服刑，同樣亦喪失投票的資格。
根據懲教署統計原訟法庭張舉能法官進行聆訊資料，截至2008年9月30日，本港共有近九千名(8928人)在囚人士在獄中服刑，據署方估計，當中有七至八千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
，他們均被剝奪登記選民及投票權利。若連用一千多名還柙犯人(1,503人)，共有近一萬人被剝奪投票權。

為此，本會早前今年四月於赤柱監獄組織數名關注投票權的在囚人士，並向選舉事務處申請選民登記，惟該處以｢申請人在登記之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即喪失登記為選民的資格｣為由，未能接納其申請。其後，本會與義務律師作深入研究，認為案件具法律理據，遂協助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以尋求司法覆核，法援署亦於本年7月日批出法律援助，案件將於(11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高等法院第29庭(12字樓)由原訟庭張舉能法官進行聆訊，預計聆訊需時三日(案件編號：HCAL 79/2008)、(HCAL 83/2008)。聆訊涉及個案資料如下：
個案一

案主姓名：陳健森


在囚懲教所：赤柱監獄

入獄日期：2002年2月

總入獄年期：12年

觸犯罪行：持械行劫

出獄時間：2010年3月
個案重點：在囚期間申請選民登記被拒

個案二

案主姓名：蔡全新


在囚懲教所：赤柱監獄

入獄日期：2008年1月

總入獄年期：4年6個月

觸犯罪行：搶劫


出獄時間：2010年8月
個案重點：早年已登記作選民，在囚期間申請變更選民地址被拒

事實上，現行安排一刀切式剝奪在囚人士的政治參與權利，明顯有違憲制規定，詳情分述如下：

(1) 剝奪投票權利違反《基本法》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基本法》第2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香港人權法案》第21條(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亦指出，香港永久居民無分任何區別，且不受無理限制下，均有權參與公眾生活，有權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有權參與普及而平等的選舉，而不受無理限制。

然而，現行《立法會條例》卻一刀切式自動地剝奪(automatic disenfranchisement)所有在囚人士的投票權，決定極為任意和不合理。全面禠奪整個在囚社群的並無任何合法目的(no legitimate aim)且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

(2) 歧視在囚人士的身份

《基本法》第25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亦明文規定，人人在法律面前應禁止任何歧視，不因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並受法律平等保護。

然而，現行法例因著在囚人士的身份(即｢正在監禁的人士｣)而自動禁絕他們行使投票權的機會，做法明顯欠充份理據。若政府需向在囚人士施以不同對待，必須證明有關規定是有真正需要、與合法目的有合理關係，並且不多於合法目的所需。當局最常用的理由，是認為措施可打擊罪行及教育公眾守法，顯而易見，剝奪公民的投票權與防止罪行並無任何關連，反之，任意剝奪在囚人士基本政治權利是任意(arbitrary)、不公平(unfair)和不合理(irrational considerations)，只會窒礙在囚人士日後重投社會及復康的機會。

(3) 損害人的尊嚴，有違更生重投社會的復康目的
此外，在被剝奪自由人士的權利方面，《香港人權法案》第6條亦強調他們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的待遇。
 然而，帶有歧視性的政策只會損害被歧視者作為人尊嚴；再者，若不論在囚人士觸犯罪行的類別、性質、罪行嚴重程度、被判處的刑期，以至已服刑年期等因素，便禁止其投票，亦反映剝奪囚犯投票權並不合理。

《香港人權法案》亦指出監獄制度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因此，為鼓勵在囚人士在獄中建立對民主價值觀及培育社會責任感，選舉制度安排應容讓他們參與投票，這亦有助促進日後參與公民社會。再者，若在囚人士已接近完成服刑，已獲得適度的懲罰，他們便更應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投票等公共事務，以助重新融入社會中。

外國對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規定

事實上，歐美各國以至施行普通法地區，大部份國家早已取消一刀切式禠奪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規定
，當中可分為有條件規限和沒任何規限兩大類
：

(a) 有條件規限(即規定被判刑至某段年期的在囚人士不享有投票權)

例如： 
加拿大自1992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於Sauve v Canada (No.1)
一案裁定禁止任何在囚人士投票的法例違憲後，議會便修訂條例，限制判刑達兩年或以上的人士不享有投票權。然而，在2002年10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審判Sauve v Canada (Attorney General)
一案後，當地已全面撤銷聯邦選舉中對在囚人士行使投票權的限制。
澳洲方面，早自1902年，根據聯邦法例在囚人士並不享有投票權，截至1983年，被判刑一年或以上的人士並不享有投票權，後至1983至1995年，澳洲政府當局將放寬至被判刑五年或以上的人士才不享有投票權，有關規定亦適用至2004年。及後在2004至2006年期間，當局再收緊規定，禁止被判刑三年或以上的人士不享有投票權。然而，2006年澳洲政府通過新的法案，褫奪所有在囚人士的投票權，惟2007年8月，高等法院亦裁定有關法例違反憲法。
英國在Hirs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2)
一案中，英國亦被歐洲人權法庭裁定全面禁止在囚人士有違歐洲人權公約，並促請英國當局儘快檢討法例。在2008年7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審議結論中，亦批評英國政府未有按以上案例而修訂對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規定，是有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有關被判監人士及第二十五條有關選舉權的規定。
(b) 沒任何規限(即不施以任何條件，任何在囚人士皆可享有投票權)

例如：丹麥、芬蘭、希臘、愛爾蘭、南非、瑞典、瑞士等。

本港對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討論
本港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的立法爭論已有多年。早於1992年立法局專責小組的報告書，便建議廢除禁止在囚人士投票的規定。及至1995年，當時立法局議員黃宏發已提出非官方議員條例法案，依據《香港人權法案》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修改有關法例，放寬選民資格，以儘量使人民能夠行使投票權的原則，並刪除被定罪而未服刑期滿人士不能登記為選民及投票的規定，然而，有關建議遭港英政府及大多數議員反對，有關條例草案亦未獲得通過。
回歸以後，基本法已在香港實施，基本法中對香港居民的基本公民權利作出明文保障，再者，香港人權法案已在香港實施多年；過去十多年各國人權意識日漸進步，各地司法管轄區亦傾向尊重在囚人士的投票權利。作為已加入國際人權公約的地區，特區政府應履行憲制責任及國際承諾，完善法規以保障在囚人士的投票權。
建 議

為此，本會建議如下：
1. 特區政府應參考各國立法經驗及案例，全面檢討本港有關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法例，並進行廣泛公眾諮詢，避免法規對不同社群造成不合理待遇或歧視。
2. 當局儘快為全港所有未登記的在囚及還柙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辦理選民登記工作，以便於今後本港舉行的立法會及區議員選舉行使投票權。
3. 日後在全港監獄及懲教院所內設立投票站，讓所有已登記的在囚及還柙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行使投票權，參與各級議會選舉的投票。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
� 《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31條(1)列明：任何自然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喪失登記為選區或選舉界別選民的資格─ (b) 在申請登記之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


� 《立法會條例》(香港法例第542章)第53條(5)列明：任何選民如有以下情況，即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b) 在選舉當日，該選民正因服刑而受監禁


�  香港懲教署各院所人口 http://www.csd.gov.hk/tc_chi/ins/ins_stat/ins_stat.html


� 《香港人權法案》第21條列明：凡屬永久性居民，無分人權法案第一(一)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甲)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乙)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丙)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香港公職。


�《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列明：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香港人權法案》第6條列明：


(一) 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二) (甲) 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判決有罪之人分別羈押，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身分相稱之處遇。(乙) 少年被告應與成年被告分別羈押，並應儘速即予判決。


(三) 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少年犯人應與成年犯人分別拘禁，且其處遇應與其年齡及法律身分相稱。


� 美國在30多年前Richardson v. Ramirez (1974)一案中，法庭保守地詮釋法例，將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理解為｢國家有權禁絕所有在囚人士的投票權利｣，把公民的投票權視為國家掌控。然而，自歐洲人權法庭在Hirs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2)一案中裁定英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後，已有不少法律學者批評美國應修正有關法案。參見William Ashby Powers (2006) Hirst v. United Kingdom (No. 2): A First Look at Prisoner Disenfranchisement by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 HYPERLINK "JavaScript:WinOpen();"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No. 30, 2006�


� Wing Hong Chui (2007) Prisoners’ Right to Vote in Hong Kong: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5 (2007) 179–194


� Sauve v Canada (No.1) [1992] 2 SCR 438


� Sauve v Canada (Attorney General) [2002] 3 SCR 519 


� Hirst v The United Kingdom (No.2) [2006] 42 E.H.R.R.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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